附件5    临床试验资料真实性和一致性声明

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11]尊敬的上海市口腔医院·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：
    
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3]我公司正式声明：项目名称为：XXXXX，所提交的资料内容及附件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递交至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与伦理委员会的资料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


申办者（加盖公章）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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